
 

 

 

 

 (公告期間不開放臺北市政府-市民服務大平臺申請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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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松山區區民活動中心公告期間租借標準作業流程圖 

 

公告登記期間 

1.每年 11月起:開放登記次年 1至 6月。 

2.每年 5月起:開放登記當年 7至 12月。 

統一採臨櫃辦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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